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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纺院保字〔2020〕2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保证全

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教职工及学生的生命安全，

保护环境，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国务院

令第 591 号）以及《江苏省教育科研和医疗单位危险化学品治安

安全管理规定》（苏公规〔2013〕4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

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常

用危险化学物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92)中所列的爆炸品、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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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放射性物品和腐蚀品

等八大类物品。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院内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教学、实

验实训、科研和生产等的活动，及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督管理。 

第四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保卫处、教务处、使用部门应当

按照职责分工，实行归口管理，加强协作配合，共同监督指导做

好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  管理与分工 

第五条  使用单位行使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职能。负责学校

危险化学品的采购、保管和仓库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

仓库选址、物防技防建设及值守工作。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建立健

全危险化学品的领用台账，保存各类凭证。 

第六条  保卫处、教务处负责对危险化学品治安防范措施开

展日常检查工作；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日常监督、检查和突发事件

的处理工作。 

第七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使用单位负责学校危险化学品的

采购工作。 

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行学校、二级学院（使用单

位）、教研室（实训验室）三级管理体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纳入学校年终安全考核范畴。 

第三章申请与购买 

第九条  为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使用单位应选用无污染或少

污染的新工艺、新设备，尽可能不使用危险化学品，尽量寻找无

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的实验材料代替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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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使用单位在确无替代品时，通过“江苏省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将所购买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等信息

上报，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危险化学品

储存、使用等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新购危险化学品入库后，使用单位需在一周内向

学校保卫处、教务处报备《新购危险化学品备案表》（附件）。 

第十二条  使用单位指定专人根据准购证危险化学品品名、

数量，在国有资产管理处协助下按有关规定统一向公安机关指定

的有相关资质的供应商购买，相应的购买许可证件、发票等凭证

的复印件要妥善保存备查，相关部门资料至少保存 3 年。 

第十三条  任何个人不得擅自购买危险化学品（属于危险化

学品的农药除外）。 

第四章 储存与使用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使用环节实行“五双制度”，

即：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领用、双人双锁、双人运输。 

第十五条  危险品存放场所必须符合《危险化学品、放射源

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1002）等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规

定的人防、物防和技防要求。其中，专用保险柜不得低于《防盗

保险柜》（GB10409）中 A 类防盗保险柜标准，重量小于 340

公斤时，应采用螺栓内藏的方式与钢筋混凝土地面或实体墙壁相

固定。存储危险品场所须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 

第十六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必须当日领用、当日退库，并建

立健全领退、使用消耗台账。对当日领用剩余的危险化学品，应

当及时全部退回危险品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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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使用单位每月应对本部门危险化学品领用、消耗

情况进行一次自查，每学期教务处实训中心联合保卫处对危险化

学品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核查，相关纸质台账保存 3 年。 

第十八条  根据“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使用单位指定

专人负责危险化学品检查和管理工作，该指定的安全管理人员不

得任意调换，且必须定期参加安全培训。实验人员、学生使用危

险化学品前必须接受相关安全教育培训，掌握使用危险化学品的

相应安全防护知识和应急技能。 

第十九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必须满足相关法律、法规

对危险化学品使用现场的安全要求。 

第五章 安全处置 

第二十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所产生的废液、废渣，应进行无

害化处理，降解后作为普通废液进行回收，如确实无法自行处理，

使用单位必须单独保管（含废弃危险品包装物），不得和普通化

学品废弃物混放，严禁私自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及包装物。 

第二十一条  使用单位及时依法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彻底

处置废弃物；保卫处、教务处对废弃危险化学品的收集、处置进

行督促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施和器材，并定期组织

应急救援演练。 

第二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以及在道路运

输途中发生流散、泄漏等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相应的警示措施

和安全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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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爆炸、泄漏等事故，使用单位

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救援，并立即向保卫处、国有资

产管理处、教务处报告，由学校根据相关规定上报环保、公安、

卫生等政府职能部门。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学校根据事故损失情况和情节轻重，给予

相应的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化学品，以国家最新修订和公

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为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执行。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

解释。 

 

附件：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新购危险化学品备案表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2 月 29日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2020年 12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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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新购危险化学品备案表 

编号：NO.     

存放地点  保管人  联系电话  

购买用途说明  

是否有危险化学品使用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有  无  

保管人承诺： 

按国家、学校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做好对所采购的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保管工作，如因不规范操作

而引发事故的，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保管人签字：                 年    月   日 

编号 危险化学品名称 CAS号 类别 规格要求 单位 数量 

1       

2       

3       

4       

5       

6 新购种类较多时可另附页，但需在此栏内注明总数和种类名称 

审 批 意 见 

保管部门负责人意见 保卫处负责人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危险化学品名称分别参考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 

版）、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 

2.类别分为：易制毒、易制爆和一般危化品。 

3.本表经签字盖章后，复印一份，保管部门、保卫处各存一份。 


